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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可能的股份合併及供股

本公告乃由羅馬（元宇宙）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正在考慮對本公司現有股份（「現有股

份」）進行股份合併（「股份合併」）以及可能的供股（「供股」）。

可能的股份合併

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（「GEM上市規則」）第 17.76條，如果發行人證券的

市價走向極點，低至 0.01港元或高至 9,995.00港元，發行人可被要求改變買賣方法

或將其證券合併或分拆。另外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

二十八日發出並於二零二四年六月更新的《有關若干類別公司行動的交易安排之

指引》（「該指引」）指出，股份市價低於 0.10港元時，即被視為GEM上市規則第

17.76條所指的極點買賣。

現有股份於過去 23個月的買賣價格一直低於 0.10港元，董事會正考慮進行股份合

併，以符合GEM上市規則及該指引的買賣規定。本公司將根據GEM上市規則於適

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，披露股份合併的進一步詳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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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的供股

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三日委聘財務顧問，以擬定可能進行的供股活動。

本公司目前正在考慮供股的條款。目前尚未就條款達成一致，但預計於記錄日期

持有的每一股本公司現有股份將獲得不超過三股供股股份（「供股股份」）。供股股

份的條款及折讓認購價有待進一步釐定。

供股須待（其中包括）取得本公司股東批准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

批准供股股份上市及買賣後，方可作實。

待董事會最終批准及釐定供股條款後，本公司將根據GEM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公

告。

股東務請注意，股份合併須待若干條件達成後，方可作實。因此，股份合併未必

會進行。供股（如落實）亦須待若干條件獲達成後，方可作實，因此未必會進行。

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，如彼等對其本身的狀況有任何

疑問，應諮詢彼等的專業顧問。

承董事會命

羅馬（元宇宙）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、行政總裁、主席兼公司秘書

余季華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七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余季華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及李尚謙先生；以及
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文禮先生、李德賢女士及孫天欣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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